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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複試：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1/5)

上傳作業重要事項～(1)

1
本校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起始日期為115年4月30日(四)10：00起至
115年5月6日(三)21：00止

2

上傳系統開放時間為每日8：00起至21：00止，系統於21：00準時關閉，此時正

進行上傳中之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將無法完成上傳!

請申請生特別注意，須預留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時間

為避免網路壅塞，請儘早上網完成上傳作業

請參閱簡章附錄四「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截止日一覽表」

3 「資格審查資料」及「學習歷程備審資料」繳交，皆以網路上傳為準

4 上傳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請務必審慎檢視上傳的資料後再進行確認。

5
若未依規定完成網路上傳資格審查資料及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而致無法報名參加第二階段複試或
第二階段複試項目之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成績零分者，不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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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傳「資格審查（必繳）」資料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申請生，欲參加第二階段複試者，須將學歷證件製成PDF檔案，辦理資格審查。

 於各校規定上傳截止日前，將學歷證件製成PDF檔案(不得上傳影音檔)，檔案大小以4MB為限，至「資格審查
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系統」上傳至「學歷證件」欄位。

 上傳資料一經確認後，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請務必審慎檢視上傳的資料後再進行確認。

 如未上傳「學歷證件」者，一律視同「申請生未完成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作
業」，本委員會將不會轉送此份資料至各招生學校。

簡
章
分
則
範
例

第二階段複試：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2/5)

1) 應屆畢業生，請繳交蓋有最後一學年第二學期註冊章之「學
生證(正反面)」；

2) 學生證無註冊章，須繳交由就讀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且
蓋有教務處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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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傳「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資料

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

檔案(EP)
上傳模式可選擇

使用中央資料庫
學習歷程檔案

自行上傳PDF或

上傳模式為

簡
章
分
則
範
例

未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

程檔案(EP)
自行上傳PDF

請注意：上傳模式一經確認後，即不得再修改，請務必審慎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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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模式：【使用EP資料】或【自行上傳PDF】

(未具有EP資料)

第二階段複試：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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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學年度應屆畢業之申請生於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期間，如發現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
之第五學期修課紀錄、第五～六學期之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等檔案內容有疑義者，除應儘速向就讀
學校反映外，申請生仍須依各校規定之上傳截止日前完成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及確認作業，
以避免延誤自身第二階段複試權益。

高級中等學校接獲所屬學生反映，應儘速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第4點明定「收
訖明細」之規範，於三日內查明，若確實為不可歸責於申請生之疏失，應備文檢附更正資料逕向該生申
請之校系(組)、學程辦理，以維護申請生複試權益。

7

申請生須於上傳截止日前，完成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確認」作業。

完成確認後，系統即產生「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確認表」，申請生應自行下載存檔，嗣後
申請生對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相關事項提出疑義申請時，應提示「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
審資料上傳確認表」，未提示者一律不予受理。

8 報考本校毋需到校面試。

上傳作業重要事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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